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荥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

进一步开展学校食堂专项整治工作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郑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<<关于进一步

开展学校食堂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>>要求，切实解决当前学校食

堂存在的突出问题，消除食品安全风险和隐患，保障青少年和儿

童的身体健康和饮食安全，我局决定自 2017 年 3 月份开始，在

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为期一年的学校食堂专项整治工作，现制定

方案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专项整治，使我市学校从根本上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，

切实提高学校食堂餐饮食品安全水平，严防食物中毒事故的发生，

保障青少年和儿童的身体健康和饮食安全。

二、工作重点

（一）严把学校食堂食品经营许可准入关

局相关科室和各食品药品监管所要严格按照《河南省食品经

营许可管理实施办法》和《河南省食品经营（餐饮服务类）许可

审查实施细则》等规定的许可条件和程序，审查核发《食品经营

许可证》，重点加强食品安全管理制度、设备布局、清洗消毒、

冷藏冷冻和食品留样等项目的审查力度。

对于无证供餐的学校，要督促其立即办证；对于因主体资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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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材料缺失无法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的，局相关科室和教育行

政部门要建立协作机制，会商解决有关问题。许可证即将到期的，

各食品药品监管所要督促做好食品经营许可换证工作，确保所有

学校食堂依法持证经营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学校食堂餐饮食品安全主体责任

学校法人（负责人）作为学校（校区、园区）食品安全第一

责任人，要按照《食品安全法》要求，将食品安全作为日常管理

的重要内容，各食品药品监管所要严格督促落实学校食堂餐饮食

品安全主体责任。

1.设立由学校领导、后勤管理部门负责人和食堂经营管理负

责人等组成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，配备专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；

建立学校食堂餐饮食品安全岗位责任制，明确食品安全岗位职责，

层层签订责任书，层层落实责任。

2.要按照《食品安全法》和《河南省学校食堂餐饮食品安全

监督管理办法》有关要求，建立健全索证索票、健康管理、食品

留样、清洗消毒、定期自查等食品安全规章制度，并认真落实。

3.要在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指导下，强化从业人员食品安全

知识和技能培训，严格管控加工制作、清洗消毒、留样管理等关

键环节。不得供应腐败变质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等《河南省学校食

堂餐饮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明令禁止的可能影响儿童青少年

身体健康的食品。

4.严把原料采购关，禁止采购和使用无食品标签、无生产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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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、无生产厂家及超过保质期的米、面、油等食品原料和食品，

仔细查验供货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等合格证明文件，对采购的原

料按照保证食品安全的条件要求贮存。

5.要建立健全饮水卫生安全管理制度，做好自备水源、二次

供水、食堂蓄水池、直饮水、桶装水等供水设施的清洁、消毒等

卫生管理工作，防止污染，确保饮用水安全卫生。

6.建立健全和实行学校领导陪餐制，校领导每周至少在学校

食堂陪餐一人次，并做好陪餐记录。学校领导陪餐时，要了解学

校食堂运行情况，及时发现和解决食堂管理与食品安全方面存在

的问题。

7.学校每月应组织开展不少于一次的食堂内部自查，对发现

的食品安全问题应详细记录，及时报告、反馈、整改和复查，并

建立相关记录。

（三）严格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和抽检

各食品药品监管所要全面摸排本辖区内学校食堂基本情况，

建立食品安全监管档案，并建立健全学校食堂监管工作责任制，

制作《学校食堂餐饮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责任表》，明确监管责任

人，确保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监管全覆盖、无死角。在专项整治过

程中，要突出原料采购与贮存、进货查验记录、加工制作、清洗

消毒、食品留样、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重点环节和高风险重点品

种，不走过场，不留盲点，不留死角；要加强学校食堂食品安全

监督抽检，将高风险食品原料及食品、餐饮具和供餐单位配送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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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列为重点抽检对象，及时向社会公布监督检查和抽检结果。对

供餐食品抽检不合格的，要立即通知学校不准食用，及时通报教

育行政部门，并依法查处。

（四）严厉查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

对于未办理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的、未及时办理变更、延续、

补办或注销手续的和拒不办证的学校食堂，各食品药品监管所要

依据《食品安全法》有关规定给予处罚。对于专项整治中发现的

风险隐患，要及时采取处理措施并向当地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进

行报告；对于发现的食品安全问题，要以“零容忍”的态度，发

现一起，严查一起，对违反《食品安全法》规定的，要依法严肃

处理，并向社会公开。

（五）开展“明厨亮灶”，创新监管方式推动社会共治

各食品药品监管所要鼓励学校食堂按照《河南省餐饮服务明

厨亮灶建设指导规范》要求，采取视频技术、透明展示、厨房开

放活动、阳光公示等一种或多种形式，开展“明厨亮灶”建设工

作，公开食品加工制作过程，便于家长进行监督。局相关科室要

按照《关于在全省中小学校食堂推进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工程

建设的通知》要求，积极作为，主动与教育行政部门沟通协调，

对照时间节点，按时完成学校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建设任务。

（六）强化督导检查，确保专项整治措施落到实处

各食品药品监管所要与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建立健全学校食

堂食品安全的协调联动工作机制，加强部门协同，注重齐抓共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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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加强检查指导，督促落实，对监督检查

不到位、整改落实不到位和存在重大食品安全隐患的，要通报批

评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。局餐饮食品监管科将对专项治理进展

情况组织督导检查，重点督查学校食堂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、

食品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配备及食品经营许

可、履行职责、监督检查、违法违规行为查处、量化分级及公示、

开展明厨亮灶活动等情况，并对重点地区、重点学校食堂实施飞

行检查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本次专项检查从 2017 年 3 月 20 日至 11 月 20 日，具体时间

安排如下：

（一）自查整改阶段（3 月 20 日-4 月 20 日）

各食品药品监管所要指导学校按照专项检查方案要求，从学

校食品安全管理、食品经营许可证、环境卫生、健康证明、索证

索票管理、加工制作管理制度、清洗消毒、使用食品添加剂、应

急处置等方面进行自查，深入查找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，

在自查过程中发现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要及时报告当地食

品药品监管所，并认真进行整改。

（二）监督检查阶段（4 月 21 日-10 月 30 日）

各食品药品监管所针对学校自查工作及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进行检查，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食品安全法》、《河南省学校食堂餐饮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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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相关规定进行查处。

（三）总结提升阶段（11 月 1-11 月 20 日）

各食品药品监管所在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重大问题，要及

时报告，并按照报表（见附件）备注的要求按时报送。专项整治

行动结束后，各食品药品监管所要将此次专项整治中好的做法、

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长效机制的建立认真加以总结，于 2017

年 11 月 20 日前报送工作总结至局餐饮食品监管科。

四、组织领导

为确保此次学校食堂专项整治工作有力开展，决定成立荥阳

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学校食堂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，其成员

组成如下：

组 长：李文明 副局长 负责此次学校食堂专项整治全面

工作

成 员：耿永新 柴丽娜 各食品药品监管所负责人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局餐饮食品监管科，负责

此次学校食堂专项整治的督促、指导、协调和汇总上报工作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各食品药品监管所要把专项检查与日常监管、食堂自律与强

化监管、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有机结合，把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摆

在更加突出的位置，坚持标本兼治、着力治本，将宣传教育贯穿

始终、完善制度贯穿始终、落实责任贯穿始终、检查指导贯穿始

终，确保本次专项整治取得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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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1.学校食堂基本情况统计表

2.学校食堂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治理监督检查统计表



9

荥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7年3月15日印发

附件 1

学校食堂基本情况统计表

项 目 数 量

1.学校总数（个）

2.学校食堂总数（个）

3.委托经营学校食堂总数（ 个）

4.取得许可证食堂总数（个）

5.未以学校法定代表人名义取得许可证总数（个）

6.未取得许可证食堂总数（个）

7.实行量化分级管理食堂总数（个）

8.食堂从业人员总数（人）

9.送餐食堂总数（个）

10.开展明厨亮灶活动的食堂总数（个）

11.大学食堂

总数（个）

实行委托经营的（个）

未以学校法定代表人名义取得许可证的（个）

开展明厨亮灶活动的食堂数（个）

12.高职高专食堂

总数（个）

实行委托经营的（个）

未以学校法定代表人名义取得许可证的（个）

开展明厨亮灶活动的食堂数（个）

13.中学食堂

总数（个）

实行委托经营的（个）

未以学校法定代表人名义取得许可证的（个）

送餐的（个）

开展明厨亮灶活动的食堂数（个）

14.小学食堂

总数（个）

实行委托经营的（个）

未以学校法定代表人名义取得许可证的（个）

送餐的（个）

开展明厨亮灶活动的食堂数（个）

15.幼儿园食堂

总数（个）

实行委托经营的（个）

未以学校法定代表人名义取得许可证的（个）

送餐的（个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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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单位： 填表人： 填表日期：

注：此表分别于 2017年 9月 20日、11月 20日上报局餐饮食品监管科。

附件 2

学校食堂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监督检查统计表

填报单位： 填报人： 时间：

项 目 单 位 数 量

检查学校食堂 家次

出动执法人员数量 人次

出动执法车辆 车次

纠正未以学校法人代表名义办理许可证 家

查扣不合格食品及原料 公斤

销毁问题食品 公斤

下发监督意见书 份

责任约谈 家

责令整改 家

吊销许可证 家

取缔无证经营学校食堂 家

行政处罚立案数 起

没收违法所得金额 万元

罚款金额 万元

移送司法机关案件数 件

开展食品安全宣传进校园活动 次

接受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学生数 人次

开展明厨亮灶活动的食堂数（个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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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此表分别于 2017年 9月 20日、11月 20日上报局餐饮食品监管科。


